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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 

第三届董事会 2008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暨对外投资公告 

 

 

 

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

对公告的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。 

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三届董事会 2008

年度第五次临时会议于2008年 6月25日以专人送达的方式发出召开

董事会会议的通知，并于 2008 年 6 月 30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。会

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11 人，实际表决董事 11 人。会议符合《公司法》

和《公司章程》之相关规定。经通讯表决后形成如下决议： 

1.审议并通过《关于公司在北京银行中关村支行办理综合授信业

务的建议》 

同意公司在北京银行中关村支行办理综合授信手续，授信额度为

人民币 11 亿元整，其中 8 亿元期限为 3 个月；3 亿元期限为 2 年，

利率为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。 

表决结果：赞成 11 票；反对 0 票；弃权 0 票 

2.审议并通过《关于公司为九江市鹤问湖环保有限公司贷款提供

担保的议案》 

同意公司为九江市鹤问湖环保有限公司拟向浦发银行江西分行

申请 7,235 万元的贷款提供担保。九江市鹤问湖环保有限公司另一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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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东江西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该公司的 35%股权质押给北

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反担保，双方签订《质押合同》。 

表决结果：赞成 11 票；反对 0 票；弃权 0票 

3.审议并通过《关于公司为海口首创西海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

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》 

同意公司为海口首创西海岸公司向交通银行海南分行申请总额 3

亿元人民币（含）、期限不超过 3 年（含）、利率不超过同期贷款基准

利率上浮 10%（含）的授信提供担保。 

表决结果：赞成 11 票；反对 0 票；弃权 0票 

4、审议并通过《关于河北保定定州市污水厂 BOT 项目投资金额

变更的议案》（表决结果：赞成 11 票；反对 0 票；弃权 0票） 

一、对外投资概述  

经公司 2008 年 4 月 8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2008年第一次会议

审议通过，同意公司投资获得天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所持有的河北保

定定州市污水厂 BOT 项目公司 90%的股权，步骤分两步进行：首先

公司向项目公司增资 1200 万元，获得项目公司 50%股权。第二步天

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最晚不迟于本项目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后十日内，

将其持有的项目公司 40%股权转让给公司，转让价款为 1200 万元，

溢价 240 万元。收购全部完成后，项目公司注册资本为 2400 万元，

公司持有项目公司 90%的股权比例。并同意公司为项目公司提供融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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担保或委托贷款，金额不超过 3985 万元。 

但鉴于当时该项目只是处于前期接触阶段未达成任何实质性协

议和约定，根据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第 2.15 款规定，经监管机构同意

公司暂缓信息披露。根据董事会的授权公司进行项目的后续谈判和论

证，由于出水标准由原来的二级标准变更为一级 A 标准，导致投资

额发生变更，因此公司为项目公司提供融资担保或委托贷款的金额变

更为 4948 万元，金额增加 963 万元。 

此次对外投资，不构成关联交易，并经 2008 年 4 月 8 日召开的   

第三届董事会 2008 年第一次会议和 2008 年 6 月 30 日召开的第三届

董事会 2008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。 

 

    二、投资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 

    1、对方：股权转让方为河北天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，该公司为

河北建设集团公司下属企业，河北建设集团公司拥有国家房屋建筑工

程施工总承包特级资质及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资质等多项

资质，在全国多个省市承建工业建筑、民用建筑、公用建筑、设备安

装工程、市政工程、公路工程和桥梁工程。在河北具有广泛的社会资

源和良好声誉。 

2、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，法定代表人：刘晓光；注册地址：

北京市海淀区双榆树知春路 76 号翠宫饭店写字楼 15 层；注册资本：

220000 万元；主营业务为公用基础设施的投资及投资管理；高科技

产品的技术开发、咨询、转让、服务、培训；房地产项目开发及销售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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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业管理；投资咨询；住宿、餐饮等。 

 

三、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 

    1、 公司名称：定州市中诚水务有限公司（项目公司） 

2、 投资总额：项目投资总额 7348 万元 

3、 注册地址：定州市南城区尹庄村北 

    4、 注册资本：2400 万元 

5、 出资方式：以货币方式出资 

    6、 企业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 

    7、 经营范围：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。 

    8、 营业期限：30 年 

    

    四、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 

  增资扩股协议  

 协议主体：首创股份与河北天辰建筑工程公司。 

 增资后的股权结构：首创股份增资 1200 万元，占项目公司 50%股

权。天辰公司占 50%股权，项目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 2400 万元。 

 董事会：在完成本次增资扩股后首创股份推荐的董事占项目公司

董事会成员总数的 60%以上（含）。 

 后续交易：天辰公司承诺在本协议生效后将其所持有的 40%的项

目公司股权转让给首创份，并在不迟于定州市城市污水处理厂项

目完成竣工验收后十日内完成股权转让的相关事宜。 

 

股权转让协议  

 协议主体：首创股份与天辰建筑工程公司。 

 转让股权：天辰公司将其持有的项目公司 40%股权转让给首创股

份，股权转让完成后项目公司股权结构为：首创股份 90%，天辰

公司 10%。 

 转让价款：1200 万元。双方就本次股权转让事宜完成工商变更登

记之日后十日内一次性支付转让价款。 

 董事会：在完成本次股权转让后首创股份推荐的董事占项目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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董事会成员总数的 80%以上（含）。 

 

五、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 

有利于公司进一步开拓河北水务市场。 

 

六、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 

1、投资标的因财务、市场、技术、环保、项目管理、组织实施等

因素可能引致的风险：建设期因原材料上涨，可能存在投资额超预

算的潜在风险。 

2、投资行为可能未获有关机构批准的风险；无 

3、针对上述风险拟采取的措施：针对建设期因原材料上涨，可能

存在投资额超预算的潜在风险，拟采取的措施为在与项目工程承包

商签署的合同中约定为固定价格合同。 

 

七、备查文件目录  

    1、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生效的董事会决议和会议记录 

    2、 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 

    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    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2008 年   月  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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